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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锦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仲裁进展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仲裁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10 月 28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7 月 25 日 

（四）仲裁机构的名称：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六十七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荣宽的诉讼请求。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郭荣宽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股东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重庆锦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公告编号：2023-023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原告郭荣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锦瑜电子公司向原告提供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起至实际提供之

日期间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及其他辅助性账簿)、会计凭证(包

括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原告查阅； 

2.判令被告向原告提供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起至实际提供之日期间的公司章程、

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供原告查阅和复制； 

3. 判令原告可自行委托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

务的中介机关执业人员辅助查阅、复制前述诉讼请求中的材料；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被告(原名称:重庆凯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正式成立， 

原告现持有该公司 25%股权。因公司自成立后，原告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了解甚少，为了解公司资产及实际经营情况，原告曾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向被 

告发函主张知情权，但遭到被告拒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法》第三十三条

之规定，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原告特诉至法院。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2022 年 10 月 28 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22)渝 0153 民初 3448 号）以

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关于行使股东知情权告知、请求函》、《关于行使股东知

情权告知、请求函的复函》、被告公司公告信息等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

为，股东知情权是法律赋予股东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的重要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

应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锦瑜电子公司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原告郭荣宽作为公司

股东，其享有知情权的范围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为依

据，即“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

质询。”由于法律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范围不包括查阅公司会计账簿、

会计凭证，被告公司公开章程亦未确定股东享有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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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同时原告亦未提交其确有必要查阅的相关依据，故对原告郭荣宽要求查阅

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六十七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荣宽的诉讼请求。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涉及公司经营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对公司经营方面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涉及公司财务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对公司财务方面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无。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渝 0153 民初 3448 号） 

 

 

重庆锦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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